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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我国长期保存种质资源总量已突破 50 万份，仅次于美国；但开发利用不足。针对种质资源挖掘利用所存在的问题，

应创新体制机制，充分利用社会资本，加快国家种质资源开发利用。

关键词：社会资本；种质资源；开发；利用

种质资源是推动现代种业创新的物质基础、

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“芯片”，是保障国家粮食

安全、建设生态文明、维护生物多样性的战略性资 
源 [1]。保护好、利用好种质资源，对实施乡村振兴战

略、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义重大。

我国是种质资源大国，但不是资源强国，种质资

源开发利用滞后 [2]。近几年，我国农作物种质资源保

护和利用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，仅 2018 年就完成

23092 份种质的基本农艺性状鉴定，并评价筛选出

781 份特性突出的优异种质，为作物育种和农业科

技原始创新提供了新的基础材料。同时通过在线公

布优异种质目录、田间展示及定点定向服务等方式，

向种业创新、基础研究等提供种质资源 36792 份，支

撑或服务于各类科技计划项目 / 课题 / 产业技术体

系 402 个、育成品种 85 个，对我国现代农业科技创

新、地方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。

但是，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发达国家的商业化育种体

系相比，仍然存在一定差距。目前，隆平高科、大北

农等龙头企业已建立了高通量的商业化育种体系，具

备了较强的资金实力和融资能力，亟需大量种质资源

作为支撑，提升企业的商业化育种水平。本文旨在

探讨利用社会资本加快国家种质资源开发利用的可

行性。

1　我国种质资源开发利用现状
1.1　种质资源保护成效显著　我国已建立了以国

家作物种质长期库与复份库为核心、10 座中期库

和 43 个种质圃为支撑的国家级作物种质资源保护

体系，长期保存作物资源接近 50 万份；种质资源长

期保存量仅次于美国，位居世界第二。目前正开展

的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，已

启动 18 个省区市的普查和系统调查。我国利用优

异种质资源培育了一批突破性新品种，提升了种业

科技创新能力，有力支撑了扶贫攻坚与乡村振兴，产

生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。

1.2　开发利用进展缓慢　我国作物种质资源通过精

准鉴定、应用于育种的比例还较低，种质资源表型精准

鉴定、全基因组水平的基因型鉴定以及新基因发掘不

够，难以满足品种选育对优异新种质和新基因的需求，

也难以应对激烈的种业国际竞争以及城乡居民消费

升级对种业的新要求。我国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

用工作面临着特有种质资源消失风险加剧、优异资源

和基因资源发掘利用滞后、种质资源保护与鉴定设施

不完善、种质资源有效交流与共享不够等新挑战 [3]。

1.3　国家财政支持力度不够　我国财政资金对农作

物优异资源和基因资源发掘利用的支持力度不够，种

质资源有效交流与共享仍待提高。如目前正实施的

七大农作物育种试点专项也以培育新品种为主，对种

质资源的精准鉴定支持相对不足。

2　 利用社会资本加快国家种质资源开发利
用已经具备基本条件

2.1　龙头企业已具备较强的资金实力和融资能力　

金融服务是推动现代种业发展及农业科技创新的重

要引擎。美国农业科技创新是多元化的金融支持模

式，日本是以银行支持为主导的模式，以色列是以政

策性金融为主的模式，中国知识产权证券化融资模

式已有成功的实践经验 [4]。当前，我国种业发展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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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进入产业化相对成熟的阶段，孕育了 10 家社会化

募资能力较强的上市公司、60 多家新三板挂牌企

业、80多家“育繁推一体化”企业。截至2019年5月，

沪深两市上市的 10 家种业公司，自上市以来直接融

资规模达到 285 亿元，其中万向德农、登海种业、荃

银高科、神农基因、苏垦农发等 5 家公司自 IPO 之

后尚未进行过定向增发等直接融资行为。这说明，

资金已非我国种子企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，如何

利用已募集的资金，快速提高企业的科研育种核心

竞争力是持续发展的关键。

2.2　部分企业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商业化育种体系

　我国种子企业不断加大科研投入，已经成为种业

科研投入的主导力量。据 2018 年中国种业发展报

告数据来看 [5]，2017 年全国规模企业科研投入总额

达到 34.51 亿元，占商品种子销售额的 6.7% ；商品

种子销售额前 5 强企业研发投入 6.22 亿元，占比为

9.63%。隆平高科、大北农、登海种业等建立了较为

完备的商业化育种体系。

2.3　商业化育种体系迫切需要海量的种质资源作

支撑　《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

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1〕8 号）明确提出，国家将逐步

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新机制。种质资源

搜集、保护、鉴定等属于基础性公益性研究，而种质

资源发掘利用属于企业商业化育种体系的一部分。

美国和欧洲等种业先进的国家，其科研院所和种子

企业在种质资源方面也有类似分工。与传统育种模

式相比，商业化育种体系需要海量的种质资源作为

支撑。如隆平高科旗下的亚华种业研究院有限公司，

每年产生杂交稻自交系数万份，亟需新种质资源的

注入，有效解决资源鉴定和利用脱节的问题。

与跨国种业巨头相比，我国已建立的商业化育

种体系“先天不足”。一方面，我国企业自主育种历

史很短，有意识地搜集种质资源的历史更短。而我

国种质资源进出口体制不畅，与国外同行的交流少，

遗传资源狭窄；另一方面，我国依靠国家财政支持搜

集的种质资源集中保存在国家作物种质保存库圃

内，需要开展广泛深入的鉴定评价。根据农业农村

部《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三年行动方案》[1]，

2019-2021 年的目标是分发种质资源 4 万份，每年

平均 1.33 万份，这与企业的实际需求还有差距。因

此，需要创新体制机制，改变原有的思路和渠道，促

进种质资源分发利用数量和质量的快速提升。

3　加强国家种质资源开发利用的几点建议
3.1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　以惠益共享为出发点，农

业农村、海关和检疫等部门协调一致，加快修订《农

作物种质资源管理办法》《进出口农作物种子（苗）

管理暂行办法》和《进境植物繁殖材料检疫管理办

法》等部门规章，建立顺畅的资源进出口通道，促进

种质资源国际交流合作。建议在《农作物种质资源

管理办法》或相关文件中，应明确利用社会资本开

发国家种质资源的合法性。

3.2　加强种子企业在种质资源国际交流中的作用　

加强制度创新，促进核心种质资源国家主权的落实，

避免“种中国种、侵海外权”问题出现。创造条件，

尽快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 1991 年文本。

在《农作物种质资源管理办法》或相关文件中已有

论述，国家鼓励单位和个人从事农作物种质资源研

究和创新。创设项目，支持种子企业和科研院校与

拉美、南亚等农业资源大国开展种质资源交换、技术

创新、人才培养，对重要种质资源和产品应合理进行

知识产权海外布局。 
3.3　社会资本参与国家种质资源开发利用的初步

设想　我国是水稻原产地，水稻资源丰富，超过 8 万

份。因此，建议以水稻种质资源为试点品种，开展利

用社会资本进行种质资源开发利用的试点工作：一

是对所需资金总量（田间鉴定、分子鉴定费用）进行

匡算，将试点资源分成 3~5 个标段，公开招标承担

单位；二是以中标单位自筹资金为主，现代种业发展

基金等政府引导基金予以支持，科技项目配合，中标

单位按照国家规范开展种质资源开发利用，田间鉴

定与分子鉴定同步进行；三是坚持谁出资、谁优先和

共享利用相结合的原则，相关成果由中标单位优先

利用 1 年，1 年后全社会共享；四是中标单位与资源

保存单位有效对接，通过激励机制，激发资源保存单

位参与资源开发利用的积极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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